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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的规定，江苏九九久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编制了截至2015年2月28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具体内容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数额、资金到帐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508号” 文

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18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5.8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562,440,000.00元。根据公司与承销

保荐机构的承销、保荐协议，承销机构于2010年5月14日将募集的资金扣除应支付的承销费用、保荐费用28,297,600.00元后的余额计人

民币534,142,400.00元缴存于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马塘支行开设的账号为840423560908095001的验资专户。此外，公司

为此次发行新股支付的审计验资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等其他发行费用计10,439,000,00元。扣除上述各项发行费用38,736,600.00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523,703,400.00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0年5月14日出具的“上会师报字

（2010）第1483号”《验资报告》确认。

根据财政部财会[2010]25号文件精神，2010年度本公司对发行费用进行了重新确认，将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7,825,

000.00元从发行费用中调出，计入当期损益，最终确认的发行费用金额为30,911,600.00元，最终确认的募集资金净额为531,528,400.00

元，最终确定增加的资本公积总额为509,728,400.00元。公司已于2011年4月7日将7,825,000.00元由自有资金账户转入超额募集资金账

户。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公司计划对2个具体项目使用募集资金，共计155,000,000.00元，超额募集资金为376,528,400.00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与管理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2010年6月10日公司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南大街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严格遵照履行。

在存储和使用募集资金时，公司严格按照制定和修订的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严格履行了相应的申

请和审批手续。

截至2015年2月28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账 号 初始存放金额

发行费用调整后存放

金额

账户类型 截止日募集资金余额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通南大

街支行

326008608018170068068

（注

1

）

50,000,000.00 50,000,000.00

募集资金专户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如东

支行

32001647340052500818 105,000,000.00 105,000,000.00

募集资金专户

（注

2

）

1,531,918.23

32001647340049500818

— —

定期存款账户

（注

3

）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如东支行

480658228539

（注

4

）

368,703,400.00 376,528,400.00

募集资金专户

7,380,072.15

513158236957

（注

4

） — —

定期存款账户

（注

3

）

0

— — —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

（注

5

）

30,000,000.00

合计 —

523,703,400.00 531,528,400.00

—

38,911,990.38

注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南大街支行账户资金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7-氨基-3-去乙酰氧基头孢烷酸生产线搬迁扩建

项目二期工程” 的专项资金，该账户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该项目的自筹资金并于2010年7月支付完毕。2010年9月，该账户利息收入12,

500.00元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余额12,455.00元转入超额募集资金账户，该账户变更为一般资金账户。

注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账户资金原为“年产500吨7-苯乙酰胺基-3-氯甲基头孢烷酸对甲氧苄酯项目” 的专

项资金， 2011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该账户资金10,500万元用于投资建设“新增年产15,000吨三氯吡啶醇钠扩建项目” 。

注3：为了提高资金存款收益，本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开设了从属于募

集资金账户和超额募集资金账户的定期存款账户， 以上账户均纳入本公司对应的募集资金账户统一管理， 不得用于结算或提取现

金，到期后该账户内的资金只能转入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

注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的账户因江苏省分行的电脑系统升级，对所有对公单位账户进行了统一变更，由原来的18

位账号统一变更为12至17位的新账号。 上表中银行账号480658228539升级前为840423560908095001， 账号513158236957升级前为

840423560908211001。

注5：截至2015年2月28日，超额募集资金余额中包括暂时补充流动资金30,000,000.00元。

截至2015年2月28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收支及结余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项目 募投项目资金 累计使用

累计支付手

续费

累计

利息收入

专户划转

募集资金

余 额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通南大街

支行

7-

氨基

-3-

去

乙酰氧基头

孢烷酸生产

线搬迁扩建

项目二期工

程

50,000,000 50,000,000 45.00 12,500.00 -12,455.00 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如东支

行

新增年产

15,

000

吨三氯吡

啶醇钠扩建

项目（变更

后）

105,000,000 110,509,522.01 4,662.77 7,046,103.01

—

1,531,918.23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如东支行

超额募集资

金

376,528,400.00 353,536,014.16 8,258.72 14,383,490.03 12,455.00 37,380,072.15

合 计

531,528,400.00 514,045,536.17 12,966.49 21,442,093.04 0 38,911,990.38

截至2015年2月28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514,045,536.17元，累计收到利息收入 21,442,093.04元，累计支付

银行手续费12,966.49元。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38,911,990.38元（含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30,000,000.00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对照情况

截至2015年2月28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对照情况，详见附表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0年6月10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决

定以“7-氨基-3-去乙酰氧基头孢烷酸生产线搬迁扩建项目二期工程” 募集资金5,000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该项目的自筹资金5,000

万元。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上会师报字

（2010）第1610号”《关于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独立董事、监事会分

别发表了独立意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2011年7月1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拟变更“年产500吨7-苯乙酰

胺基-3-氯甲基头孢烷酸对甲氧苄酯项目” 募集资金用途，将该项目的募集资金10,500万元，用于投资建设“新增年产15,000吨三氯

吡啶醇钠扩建项目” 。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的金额占募集资金净额的19.75%。新增年产15,000吨三氯吡啶醇钠扩建项目预计

投资总额为17,000万元，其余所需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专项

核查意见。2011年8月3日，公司召开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1、 公司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 “年产500吨7-苯乙酰胺基-3-氯甲基头孢烷酸对甲氧苄酯

（GCLE）项目” 。7-苯乙酰胺基-3-氯甲基头孢烷酸对甲氧苄酯的下游产品为高档药品,在公司拟利用募集资金组织实施该募投项目

之前，国内外竞争对手纷纷进行了大幅度的扩产，随着产能的不断释放，其先入优势和规模优势较为明显，该产品市场集中度越来越

高。公司管理层经慎重考虑分析，为了有效防范投资风险，降低市场开拓成本，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决定

终止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2、变更后的项目为“新增年产15,000吨三氯吡啶醇钠扩建项目” ，三氯吡啶醇钠属于高效、安全、环境友好

型农药中间体，既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也具有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对于三氯吡啶醇钠产品，我公司积累了一定的生产经验，该

产品生产技术已经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4项，并经过省经贸委组织的专家鉴定，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公司具有生产技术和管理方面

的优势。同时，公司水、电、汽、污水处理等公用设施均已到位，公司具备该项目实施的必要条件。

公司依据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项目的变更情况进行了披露，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1年7月19日登载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四）终止实施超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2010年9月13日，公司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投资募投项目7-氨基-3-去乙酰氧基

头孢烷酸后续扩建的议案》， 决定使用4,200万元超额募集资金投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7-氨基-3-去乙酰氧基头孢烷酸（7-ADCA）

后续扩建项目。该项目由于市场原因，公司经审慎考虑，一直未投资建设。

2014年8月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7-氨基-3-去乙酰氧基头孢烷酸后续扩建项目” 的

议案》。经对市场的分析判断，基于整个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低迷状态考虑，预期该产品市场需求短期内不会出现大幅度增长。倘若继

续投入资金扩大其生产规模和能力，会造成该项目现阶段的产能过剩和资金浪费，且后续产生的折旧费用、管理费用等也会对公司

的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鉴于该项目可行性发生了较为重大的变化，公司本着稳健经营的原则，合理规划公司产品的产能结构，有效

防范投资风险，提高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为公司和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拟终止实施超额募集资金投资的

“7-氨基-3-去乙酰氧基头孢烷酸后续扩建项目” 。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专项核查

意见。2014年9月4日，公司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同意终止实施7-氨基-3-去乙酰氧基头孢烷酸后续扩

建项目。

（五）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存在差异的说明

1、新增年产15,000吨三氯吡啶醇钠扩建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10,500万元，该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17,000万元，其余所需资金来

源为自有资金。该笔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因该项目尚未完工，仍处于后续建设之中，因此公司在按计划使用完毕募集资金10,500万

元后，继续使用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利息收入550.95万元用于该项目建设。截至2015年2月28日，公司新增年产15,000吨三氯吡啶醇

钠扩建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11,050.95万元。

2、 年产1,320万m2锂电池隔膜项目计划使用超额募集资金8,720.34万元， 截至2015年2月28日已累计投入6,421.10万元， 尚有2,

299.24万元未投入。该项目尚在建设中，后续仍将继续使用该笔资金。

（六）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截至2015年2月28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1、2011年3月1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计

划使用7-苯乙酰胺基-3-氯甲基头孢烷酸对甲氧苄酯项目专户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

不超过六个月（自2011年3月11日至2011年9月10日）。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专项核

查意见。在上述使用期限内，公司实际已使用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于2011年9月1日将该笔资金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2、2011年9月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超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自2011年9月

28日至2012年3月27日）。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在上述使用期限内，

公司未使用该笔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2013年4月1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

拟使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和超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自2013年4月15日至2014年4月14日）。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在上述使用期限内，公司合理安排与使用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14年4

月4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5,000万元人民币分次归还并转入了相应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4、2014年4月1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

使用超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自2014年4月14日

至2015年4月13日）。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在上述期限内公司实际已

使用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根据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分别于2014年9月9日、2014年9月15日将1,700

万元、300万元自有资金及时归还至超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2015年2月28日，公司仍使用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

（八）前次超额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1、2010年6月10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偿还部分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10,900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5,000万元。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发表了

独立意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2、2014年8月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将

超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7-氨基-3-去乙酰氧基头孢烷酸后续扩建项目” 终止实施后的项目资金（42,000,000元）、“年产400吨六

氟磷酸锂项目” 节余资金（12,426,975.7元）以及超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未作使用计划的资金（7,825,000元）共计人民币62,251,

975.70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2014年9月

4日，公司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同意使用62,251,975.70元超额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九）未使用完毕的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2015年2月28日，募投变更项目结余金额：“新增年产15,000吨三氯吡啶醇钠扩建项目” 结余153.19万元（为利息收入）。超募

资金项目结余金额：“年产1,320万m2锂电池隔膜项目” 结余2,299.24万元；超募资金账户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1,438.77万元。

结余原因及后续使用计划：项目建设尚未完工，仍在建设之中，后续仍将继续使用相应账户内的资金。

截至2015年2月28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3,891.20元，其中：891.20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上，3,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1、截至2015年2月28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对照表》。

2、未达到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7-氨基-3-去乙酰氧基头孢烷酸生产线搬迁扩建项目二期工程” 未达到预计效益的原因：该项目计划

在一期工程（即搬迁完成并扩建至1,000吨产能）的基础上，实施二期工程建设，扩产1,000吨，达到2,000吨的生产能力。公司利用自有

资金于2010年5月份完成二期工程的建设投资，并逐步投产，2012年底总生产能力已达到2,000吨。但产能尚未完全释放，该产品生产

系统总产能利用率为82%左右，因一、二期工程生产装置合拢运行，为整体生产线，以一期工程产能利用率为100%，推定二期工程产能

利用率为65%左右，因此7-氨基-3-去乙酰氧基头孢烷酸生产线搬迁扩建项目二期工程的产能利用率偏低，暂未达到预计效益，且年

均收益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的收益的20%。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公司前次发行不存在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有关内容的对照情况

本报告中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以前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六、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用》及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使用

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对相关信息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违规的情形。

附表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表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日期：2015年2月28日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3,152.84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51,404.5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050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其中：

2015

年

1

月

-2

月

231.16

2014

年

8,280.24

2013

年

8,491.2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9.75%

2012

年

6,850.85

2011

年

4,332.80

2010

年

23,218.24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截

止日项目完

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承诺投资项目

1

7-

氨基

-3-

去乙酰氧

基头孢烷酸生产线搬

迁扩建项目二期工程

7-

氨基

-3-

去乙酰氧基

头孢烷酸生产线搬迁

扩建项目二期工程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0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

年产

500

吨

7-

苯乙酰

胺基

-3-

氯甲基头孢

烷酸对甲氧苄酯项

-

新增年产

15,000

吨三氯

吡啶醇钠扩建项目（注

1

）

10,500.00 10,500.00 11,050.95 10,500.00 10,500.00 11,050.95 550.95

（注

2

）

2015

年

9

月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5,500.00 15,500.00 16,050.95 15,500.00 15,500.00 16,050.95 550.95

—

超募资金投向

3

年产

400

吨六氟磷酸

锂项目

年产

400

吨六氟磷酸锂

项目（注

3

）

- 8,050.00 6,807.30 -

6,807.30

（注

4

）

6,807.30 0

2012

年

2

月

1

日

4

7-

氨基

-3-

去乙酰氧

基头孢烷酸后续扩建

项目

7-

氨基

-3-

去乙酰氧基

头孢烷酸后续扩建项

目（注

5

）

- 4,200.00 0 -

0

（注

6

）

0 0

该项目已终

止

5

年产

1320

万

m2

锂电

池隔膜项目

年产

1320

万

m2

锂电池

隔膜项目（注

7

）

- 8,720.34 6,421.10 - 8,720.34 6,421.10

-2,299.24

（注

8

）

2016/

年

6

月

6

归还银行贷款 归还银行贷款

- 10,900.00 10,900.00 - 10,900.00 10,900.00 0

—

7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 - 5,000.00 5,000.00 - 5,000.00 5,000.00 0

—

8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

（注

9

）

- 782.50 6,225.20 - 6,225.20 6,225.20 0

—

超募资金投向合计

37,652.84 35,353.6 37,652.84 35,353.6 -2,299.24

—

合 计

- 15,500.00 53,152.84 51,404.55 53,152.84 51,404.55 -1,748.29

—

注1、公司于2011年度变更“年产500吨7-苯乙酰胺基-3-氯甲基头孢烷酸对甲氧苄酯项目” 募集资金用途，将该项目的募集资金

10,500万元用于投资建设“新增年产15,000吨三氯吡啶醇钠扩建项目” 。新增年产15,000吨三氯吡啶醇钠扩建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17,

000万元，其余所需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注2：新增年产15,000吨三氯吡啶醇钠扩建项目的募集资金10,500万元已使用完毕，因该项目尚未完工，仍处于建设之中，因此公

司在按计划使用完毕募集资金后，继续使用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利息收入550.95万元用于该项目建设。

注3：2010年8月23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投资建设年产400吨六氟磷酸锂

项目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超额募集资金8,050万元投资建设“年产400吨六氟磷酸锂项目” 。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发表了独立意

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9月13日公司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注4：年产400吨六氟磷酸锂项目计划使用超额募集资金8,050万元，该项目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项目竣工结项，实际共累计

使用超募资金68,073,024.30元，项目结余超募资金12,426,975.7元。该项目已完工结算，后续公司已决议将项目结余资金用于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

注5、2010年8月23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投资募投项目7-氨基-3-去乙

酰氧基头孢烷酸后续扩建的议案》， 公司计划使用超额募集资金4,200万元投资建设 “7-氨基-3-去乙酰氧基头孢烷酸后续扩建项

目” 。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9月13日公司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注6：7-氨基-3-去乙酰氧基头孢烷酸后续扩建项目计划使用超额募集资金4,200万元，该项目因市场原因公司一直未投资建设，

未投入任何资金。公司决定终止实施超额募集资金投资的“7-氨基-3-去乙酰氧基头孢烷酸后续扩建项目” 。因此，该项目未使用超

募资金4,200万元。后续公司已决议将该笔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注7、2011年3月1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年产1320万m2锂电池隔膜项目的议案》，公司计

划使用8,720.34万元超额募集资金以及1,115.6万元自有资金投资建设年产1320万m2锂电池隔膜项目。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发表了

独立意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3月26日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注8：年产1,320万m2锂电池隔膜项目计划使用超额募集资金8,720.34万元，截至2015年2月28日已累计投入6,421.10万元，尚有2,

299.24万元未投入。该项目尚在建设中，后续仍将继续使用该笔资金。

注9：2014年8月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

事、监事会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2014年9月4日，公司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公司决定将超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未作使用计划的资金（7,825,000元）以及超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7-氨

基-3-去乙酰氧基头孢烷酸后续扩建项目” 终止实施后的项目资金（42,000,000元）、“年产400吨六氟磷酸锂项目” 节余资金（12,426,

975.7元）共计人民币62,251,975.70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两笔资金计54,426,975.70元来自于上述超募资金项目节余资金和

项目终止实施未使用的资金。

附表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日期：2015年2月28日 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注

1

）

承诺效益

（净利润）

最近三年及一期实际效益（注

2

）

截止日累

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1-

2

月

1

7-

氨基

-3-

去乙酰氧基头孢

烷酸生产线搬迁扩建项目

二期工程

65% 2,640.39 437.06 423.81 527.03 40.17 1,428.07

否（注

3

）

2

新增年产

15,000

吨三氯吡啶

醇钠扩建项目

50%

（建设中）

项目建成后，预计正常

年份净利润为

4,014

万

元。（注

4

）

— —

1,514.91 70.15 1,585.06

不适用

（注

5

）

3

年产

400

吨六氟磷酸锂项目

100%

项目建成后，按可研时

市场价格计算，预计年

可实现净利润

3958.24

万

元。（注

4

）

977.45 63.55 -225.72 -32.80 782.48

否（注

6

）

4

年产

1320

万

m2

锂电池隔膜

项目

建设中

该项目建成后，按可研

时市场价格计算，预计

年可实现净利润

2,

796.63

万元。（注

4

）

— — — — —

不适用

（注

7

）

5

归还银行贷款 不适用 不适用 — — — — — 不适用

6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

不适用 不适用 — — — — — 不适用

7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

不适用 不适用 — — — — — 不适用

合 计 — —

1,414,51 487.36 1,816.22 77.52 3,795.61

—

注1：对照表中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投资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

产能之比。

注2：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3：“7-氨基-3-去乙酰氧基头孢烷酸生产线搬迁扩建项目二期工程” 计划在一期工程（即搬迁完成并扩建至1,000吨产能）的

基础上，实施二期工程建设，扩产1,000吨，达到2,000吨的生产能力。公司利用自有资金于2010年5月份完成二期工程的建设投资，并逐

步投产，2012年底总生产能力已达到2,000吨。但由于产能尚未完全释放，因此暂未达到预计效益。

注4：拟实施项目建设时，项目可行性报告中按当时市场价格计算，预计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的税后利润。

注5：新增年产15,000吨三氯吡啶醇钠扩建项目计划分两期实施，每期建设年产7,500吨三氯吡啶醇钠生产装置。该项目一期工程

于2014年2月22日完成设备安装和调试工作，正式投料试生产。目前一期工程已达到设计产能，生产情况正常，已产生效益；二期工程

尚在建设中，已完成设备安装。

注6：超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400吨六氟磷酸锂项目” 于2012年2月达到设计产能年产400吨六氟磷酸锂的生产能力，该生产

线已满负荷生产。但由于市场竞争对手增多，导致了该产品市场竞争加剧，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幅度较大，由项目运行初期的35万元/吨

逐年下降，至2014年降至8.5万元/吨，产品毛利率大幅下降，致使该产品实现效益逐年下降，未达到项目可行性报告中预计的净利润。

注7：年产1320万m2锂电池隔膜项目公司计划新建两条生产线，每条生产线年生产能力为660万m2，第一条生产线现处于试生产

阶段，第二条生产线尚未启动建设。该项目尚在建设中，未产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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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提示暨

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自2015年4月21日开市时起复牌。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因筹划对公司有影响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于2014年9月29日开

市时起停牌。经公司确认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公司于2014年11月3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4-070），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2014年11月3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2014年11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2014年12月3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76），公司股票

自2014年12月3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2015年2月3日， 公司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延期复牌及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6），公司股票自2015年2月3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公司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已按照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具体内容登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4月1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等与本次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为尽快恢复公司股票的正常交易，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4月21日开市时起复牌。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公司拟向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陕西北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阳光融汇医

疗健康产业成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萃竹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创新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100%股权；同时向李宗松、周新基、陈耀民、薛俊、何建东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25%。具体发行方案以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江苏九九久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文件为准。

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规定，如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前股票交易存

在明显异常，则可能存在因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刊登的公告为准。本公司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承诺函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市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称“陕西必

康” ）100%股权，同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下称“本次重组” ）。本人作为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所发行股份的认购方，现

就本人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诺如下：

l、本人为本次重组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重组的各中介机构提供的有关信息、资料、证明以及所作的声明、说明、承诺、保证等事

项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字、印章均

是真实的。

2、在参与上市公司本次重组期间，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

披露有关本次重组的信息，并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承担独立及/或连带的法律责任；造成他方损失的，本人向损失方承担全部损失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人：李宗松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九日

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承诺函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市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称“陕西必

康” ）100%股权，同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下称“本次重组” ）。本人作为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所发行股份的认购方，现

就本人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诺如下：

l、本人为本次重组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重组的各中介机构提供的有关信息、资料、证明以及所作的声明、说明、承诺、保证等事

项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字、印章均

是真实的。

2、在参与上市公司本次重组期间，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

披露有关本次重组的信息，并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承担独立及/或连带的法律责任；造成他方损失的，本人向损失方承担全部损失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人：周新基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九日

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承诺函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市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称“陕西必

康” ）100%股权，同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下称“本次重组” ）。本人作为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所发行股份的认购方，现

就本人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诺如下：

l、本人为本次重组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重组的各中介机构提供的有关信息、资料、证明以及所作的声明、说明、承诺、保证等事

项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字、印章均

是真实的。

2、在参与上市公司本次重组期间，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

披露有关本次重组的信息，并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承担独立及/或连带的法律责任；造成他方损失的，本人向损失方承担全部损失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人：陈耀民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九日

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承诺函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市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称“陕西必

康” ）100%股权，同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下称“本次重组” ）。本人作为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所发行股份的认购方，现

就本人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诺如下：

l、本人为本次重组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重组的各中介机构提供的有关信息、资料、证明以及所作的声明、说明、承诺、保证等事

项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字、印章均

是真实的。

2、在参与上市公司本次重组期间，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

披露有关本次重组的信息，并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承担独立及/或连带的法律责任；造成他方损失的，本人向损失方承担全部损失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人：薛 俊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九日

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承诺函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市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称“陕西必

康” ）100%股权，同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下称“本次重组” ）。本人作为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所发行股份的认购方，现

就本人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诺如下：

l、本人为本次重组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重组的各中介机构提供的有关信息、资料、证明以及所作的声明、说明、承诺、保证等事

项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字、印章均

是真实的。

2、在参与上市公司本次重组期间，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

披露有关本次重组的信息，并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承担独立及/或连带的法律责任；造成他方损失的，本人向损失方承担全部损失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人：何建东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九日

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承诺函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市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下

称“本次重组” 或“本次交易” ），本公司作为交易对方，现就本公司提供资料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诺如下：

l、本公司为本次重组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重组的各中介机构提供的有关信息、资料、证明以及所作的声明、说明、承诺、保证等

事项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字、印章

均是真实的。

2、在参与上市公司本次重组期间，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

司披露有关本次重组的信息，并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如本次交易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公司不转让在该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

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

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 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

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

节，本公司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4、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承担独立及/或连带的法律责任；造成他方损失的，本公司向损失方承担全部损失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方：

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九日

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承诺函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市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下

称“本次重组” 或“本次交易” ），本公司作为交易对方，现就本公司提供资料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诺如下：

l、本公司为本次重组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重组的各中介机构提供的有关信息、资料、证明以及所作的声明、说明、承诺、保证等

事项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字、印章

均是真实的。

2、在参与上市公司本次重组期间，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

司披露有关本次重组的信息，并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如本次交易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公司不转让在该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

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

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 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

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

节，本公司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4、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承担独立及/或连带的法律责任；造成他方损失的，本公司向损失方承担全部损失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方：

陕西北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九日

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承诺函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市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下

称“本次重组” 或“本次交易” ），本公司作为交易对方，现就本公司提供资料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诺如下：

l、本公司为本次重组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重组的各中介机构提供的有关信息、资料、证明以及所作的声明、说明、承诺、保证等

事项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字、印章

均是真实的。

2、在参与上市公司本次重组期间，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

司披露有关本次重组的信息，并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如本次交易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公司不转让在该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

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

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 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

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

节，本公司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4、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承担独立及/或连带的法律责任；造成他方损失的，本公司向损失方承担全部损失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方：

北京阳光融汇医疗健康产业成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九日

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承诺函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市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下

称“本次重组” 或“本次交易” ），本公司作为交易对方，现就本公司提供资料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诺如下：

l、本公司为本次重组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重组的各中介机构提供的有关信息、资料、证明以及所作的声明、说明、承诺、保证等

事项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字、印章

均是真实的。

2、在参与上市公司本次重组期间，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

司披露有关本次重组的信息，并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如本次交易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公司不转让在该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

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

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 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

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

节，本公司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4、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承担独立及/或连带的法律责任；造成他方损失的，本公司向损失方承担全部损失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方：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九日

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承诺函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市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下

称“本次重组” 或“本次交易” ），本公司作为交易对方，现就本公司提供资料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诺如下：

l、本公司为本次重组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重组的各中介机构提供的有关信息、资料、证明以及所作的声明、说明、承诺、保证等

事项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字、印章

均是真实的。

2、在参与上市公司本次重组期间，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

司披露有关本次重组的信息，并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如本次交易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公司不转让在该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

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

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 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

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

节，本公司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4、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承担独立及/或连带的法律责任；造成他方损失的，本公司向损失方承担全部损失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方：

上海萃竹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九日

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承诺函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市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下

称“本次重组” 或“本次交易” ），本公司作为交易对方，现就本公司提供资料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诺如下：

l、本公司为本次重组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重组的各中介机构提供的有关信息、资料、证明以及所作的声明、说明、承诺、保证等

事项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字、印章

均是真实的。

2、在参与上市公司本次重组期间，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

司披露有关本次重组的信息，并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如本次交易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公司不转让在该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

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

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 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

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

节，本公司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4、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承担独立及/或连带的法律责任；造成他方损失的，本公司向损失方承担全部损失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方：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九日

数取整数，对不足1�股的剩余对价由补偿主体以现金支付。

（3）补偿股份的处理

对于股份补偿部分，上市公司将以总价人民币1元的价格定向回购补偿主体当年度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予以注销。上市公司在

每个利润补偿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后的1个月内就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并在公告股东大会决议之日后依法办理

回购注销事宜。

（4）如按以上方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大于补偿主体届时持有的股份数量时，差额部分由补偿主体以现金补偿

如按以上方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大于补偿主体届时持有的股份数量时，差额部分由补偿主体以现金补偿。对于现金补

偿部分，补偿主体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后的60日内支付完毕。

由于司法判决或其他原因导致补偿主体在股份锁定期内转让其持有的全部或部份上市公司股份， 使其所持有的股份不足以履

行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或其本次认购的股份不足以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时，不足部分由补偿主体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上述盈利预测补偿义务不因依据中国法律产生的生效司法判决、 裁定或其他情形而导致补偿主体依本协议约定获得的上市公

司的股份发生所有权转移而予以豁免。

3、减值测试

在利润补偿期间届满时， 由上市公司聘请合格审计机构在不晚于上市公司前1年的年度报告披露后1个月内对标的资产进行减

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大于“利润补偿期限内补偿主体已支付的补偿金额” ，则补偿主体另行补偿。

（1）减值测试需补偿金额

减值测试需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利润补偿期内补偿主体已支付的补偿金额。

（2）补偿方式

减值测试后如确定补偿主体需履行另行补偿义务的，则由补偿主体以股份补偿的方式向上市公司履行补偿义务，具体为：

减值测试需补偿股份数量=减值测试需补偿金额÷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以上公式运用中，应遵循： 1）如上市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上述公式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调整为：

按照上述确定的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2）补偿主体所需补偿的股份于交割日至补偿股份时期间已

获得的对应现金股利部分（若有）一并补偿给上市公司； 3）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应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

果存在小数的，应当舍去小数取整数，对不足1股的剩余对价由补偿主体以现金支付。

上市公司将以总价人民币1元的价格定向回购补偿主体按照前述标准确定的应予以补偿的股份数量并予以注销。

上市公司在合格审计机构对减值测试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后的1个月内就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并在公告股东

大会决议之日后依法办理回购注销事宜。

如按以上方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大于补偿主体届时持有的股份数量时，差额部分由补偿主体以现金补偿。

补偿主体对履行前述约定的盈利预测补偿及减值测试补偿义务相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十）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8个月内有效。

二、配套募集资金

（一）配套资金融资额、投资项目及配套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分析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公司拟募集不超过23.20亿元配套资金，配套融资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生效和实施为

条件。配套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主要用于陕西必康子公司必康江苏的制药生产线技改搬迁项目。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具体如下：

1、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利于陕西必康提高产能、满足其调整和丰富产品结构的需求

陕西必康一直专注于中成药、化学药品及原料药等生产和销售，其部分产品的产能已趋饱和。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主要

用于陕西必康子公司必康江苏的制药生产线技改搬迁项目，该项目建成后能较大幅度提升部分产品的产能，满足陕西必康对产品结

构进行调整和丰富的需求。

2、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有利于促进业务规模扩张、提升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陕西必康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主要从事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随着人口数量增长

及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增加、健康意识转变以及国家政策支持等因素的驱动，我国医药行业快速发展。

目前，陕西必康处于稳步发展阶段，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后，陕西必康子公司必康江苏将实现制药生产线技改搬迁项目的全面投产，从

而满足市场需求，抓住行业快速发展的重大机遇，促进业务规模的扩张，提升盈利能力。

3、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

新版GMP的实施对药品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药企业升级改造和更新换代的需求较为强烈。通过募集配套资金投入新建高

技术含量的生产车间，陕西必康生产设备的现代化、自动化程度将得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将进一步提升，进而实现陕西必

康建设现代医药体系的发展战略。

综上，本次运用配套募集资金投资必康江苏制药生产线技改搬迁项目，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促进业务规

模的扩张和整体盈利能力的提升。

（二）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拟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拟上市地点为深交所。

（三）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为李宗松、周新基、陈耀民、薛俊、何建东，上述特定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认购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1、李宗松

（1）基本信息

姓名 李宗松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61252519670616****

住所 西安市雁塔区枫叶新家园

通讯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27

号

E

阳国际

10

楼

其他国家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主要任职情况

最近三年，李宗松在境内企业的主要任职情况如下：

任职公司 职务 任职日期

陕西必康 董事长

1997.10

至今

必康管理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3.07

至今

福迪医药 监事

2012.06

至今

必康新阳 董事

2014.02

至今

必康中药 监事

2012.07

至今

必康江苏 董事

2014.07

至今

江苏北松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董事

2013.04

至今

徐州北松石油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2.04

至今

江苏欧彭饮品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1.11

至今

伯图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2014.06

至今

伯图北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4.06

至今

伯图大数据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2014.06

至今

（3）主要控股及参股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除陕西必康及其子公司之外，李宗松主要直接控股及参股的境内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直接持股比例

（

%

）

经营范围

伯图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50

信息系统设计服务；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信息系统运

营维护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

伯图北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50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仓储服务；建筑材料、消毒产品、化妆

品、办公用品、日用品销售；房屋租赁；配载服务；柜台出

租；会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徐州北松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80.00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对实业项目投资。

北度投资

800 100.00

对实业项目投资。

江苏北松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60,000 58.33

健康产业投资与管理；健康咨询；休闲健身服务；健康饮

品技术研发与技术推广

2、周新基

（1）基本信息

姓名 周新基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62319641208****

住所 江苏省如东县马塘镇建设路

40

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如东县沿海经济开发区黄海三路

12

号

其他国家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主要任职情况

任职公司 职务 任职日期

九九久 董事长

2007.12

至今

南通市天时化工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02.09

至今

南通永富化工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2013.01

至今

福洹纺织实业江苏有限公司 董事

2014.09

至今

（3）主要控股及参股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除九九久之外，周新基不存在控股或参股其他企业的情况。

3、陈耀民

（1）基本信息

姓名 陈耀民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1010319620825****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路

366

弄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738

号

26

楼

其他国家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主要任职情况

任职公司 职务 任职日期

上海科升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兼总经理

2007.07

至今

上海科升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2010.12

至今

上海萃竹 执行事务合伙人

2014.12

至今

（3）主要控股及参股企业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

） 经营范围

上海科升投资有限公司

7,000 38.00

实业投资，高科技企业投资，孵化器管理，科技企业管理，投资咨

询，资产管理（除金融、证券），高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科升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 55.00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项目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

询（以上咨询除经纪）、企业营销策划、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

账）。（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4、薛俊

（1）基本信息

姓名 薛俊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42119771014****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77

弄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

58

号证大立方大厦

1906

室

其他国家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主要任职情况

任职公司 职务 任职日期

上海道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5.03

至今

上海百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2007.06

至今

（3）主要控股及参股企业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

） 经营范围

上海道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99.00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

咨询（以上咨询均除经纪），会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百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 100.00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咨询（以上均除经纪），市场营

销策划（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5、何建东

（1）基本信息

姓名 何建东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68119800123****

住所 浙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浣纱北路天成锦江苑

通讯地址 诸暨市望云路

132

号

其他国家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主要任职情况

任职公司 职务 任职日期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兼总经理

2011.12

至今

浙江申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监事

2011.12

至今

诸暨浦阳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2011.12

至今

浙江申科滑动轴承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4.08

至今

浙江华宸机械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4.04

至今

（3）主要控股及参股企业的基本情况

任职公司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

%

）

经营范围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

公司

15,000 17.55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滑动轴承、工矿机电配件、机械产品及配件、电机产品（除汽

车）、压缩机、发电设备、船舶配件；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浙江申科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5,000 40.00

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诸暨市七里金湾置业有

限公司

7,000 40.00

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一般经营项目：批发零售：建材（除竹木）、五金产品、

金属材料（除贵稀金属）；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物业管理（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四）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配套融资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确定为8.39元/股，不低于定

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前述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九九久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股份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相关

规则对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五）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数量为不超过27,651.97万股，其中李宗松认购17,163.29万股，周新基认购7,032.18万股，陈耀民认

购2,502.98万股，薛俊认购595.95万股，何建东认购357.57万股。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亦将

做出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

（六）限售期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所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之后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

三、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九九久经审计的2014年财务报表和陕西必康未经审计的2014年财务报表，陕西必康2014年12月31日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

2014年的营业收入占九九久相应指标的比例均达到50%以上，且陕西必康2014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额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根据《重

组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经中

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四、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购买陕西必康100%股权的预估值为70.20亿元， 上市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

额为15.62亿元，拟注入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即2014年）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超过100%。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周新基。本次交易完成后，新沂必康将持有公司37.92%的股份，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李宗松通

过控制新沂必康和陕西北度间接控制上市公司39.50%的股份， 并通过参与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直接持有上市公司11.26%的股

份，合计控制上市公司股份达到50.75%，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根据《重组办法》的规定，借壳上市是指自控制权发生变

更之日起，上市公司向收购人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

总额的比例达到100%以上的重大资产重组，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新沂必康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陕西北度为新沂必康一致行动人，阳光融汇、华夏人寿、上海萃竹将成为公

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上述5名交易对方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同时，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李宗松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成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配套融资发行对象陈耀民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股份5%以上的股东，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此外，配套融资发行对象周新基为本次交易完成前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亦为上市公司关联方。综上，根据《上市规则》，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在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及关联股东将予以回避。

六、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根据《证券法》、《上市规则》要求，“股权分布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指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25%；公

司股本总额超过四亿元的，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10%” ，社会公众不包括：（1）持有上市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2）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关联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以上市公司发行股份上限计算（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九九久的股本增加至15.25亿股，其

中社会公众股东持股比例大于10%，上市公司股权分布符合“公司股本总额超过四亿元的，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不低于公司股份总数

的10%” 的上市条件要求，不会出现不符合上市条件的情形。

七、本次重组完成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

根据本次交易的预估值和配套募集资金规模， 公司拟向交易对方合计发行股份899,999,998股， 向配套融资认购方发行不超过

276,519,664股。按上述发行规模，本次重组完成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1

新沂必康

- - 57,820.11 37.92

2

李宗松

- - 17,163.29 11.26

3

周新基

6,555.95 18.82 13,588.13 8.91

4

阳光融汇

- - 10,035.00 6.58

5

华夏人寿

- - 10,000.05 6.56

6

上海萃竹

- - 7,737.00 5.07

7

陈耀民

- - 2,502.98 1.64

8

陕西北度

- - 2,407.89 1.58

9

深创投

- - 1,999.95 1.31

10

薛俊

- - 595.95 0.39

11

何建东

- - 357.57 0.23

12

其他

28,274.05 81.18 28,274.05 18.54

合计

34,830.00 100.00 152,481.97 100.00

本次交易前，周新基持有公司18.82%的股权，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完成后，新沂必康将持有公司37.92%的

股份，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李宗松通过控制新沂必康和陕西北度间接控制上市公司39.50%的股份，并通过参与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直接持有上市公司11.26%的股份，合计控制上市公司股份达到50.75%，将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将会导致上市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八、独立财务顾问的保荐人资格

上市公司已聘请国泰君安、中德证券为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中德证券具有保荐人资格。

第三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Jiangsu Jiujiujiu Technology Co., LTD.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 九九久

证券代码：

002411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沿海经济开发区黄海三路

12

号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沿海经济开发区黄海三路

12

号

邮政编码

226407

电话

/

传真

0513-84415116/0513-84415116

公司网址

http://www.jjjkj.cn

法定代表人： 周新基

注册资本：

34,83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600000164458

税务登记号：

320623744827713

组织机构代码：

74482771-3

成立日期：

2002

年

12

月

30

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2007

年

12

月

24

日

上市时间：

2010

年

5

月

25

日

经营范围：

7-

氨基

-3-

去乙酰氧基头孢烷酸（

7-ADCA

）、

5,5-

二甲基海因及其衍生产品、三氯吡啶醇钠、六氟磷酸

锂、锂电池隔膜、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盐酸、氟化氢（无水）、苯乙酸、氯化铵、硫酸铵、硫酸吡啶盐、塑

料制品的生产、销售（上述产品的生产、销售需按环保审批意见执行）；化工设备（压力容器除外）、机械

设备制造、安装；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

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历史沿革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股份公司设立情况

公司是以周新基等38名自然人作为发起人， 由江苏海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截至2007年9月30日经审计的净资产6,925万元，扣

除因折股应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的余额6,400万元为基础，按1:1的比例折为股份6,400万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2007年12月24日取得江苏省南通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3206002118727）。根据上海上会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已改制为上会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上会师报字[2007]第2158号），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6,400万元人民币。

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1

周新基

1,856.00 29.00 20

薛宁

96.00 1.50

2

王邦明

390.40 6.10 21

薛松田

96.00 1.50

3

秦宝林

384.00 6.00 22

杨建奎

96.00 1.50

4

杨德新

384.00 6.00 23

杨旭

96.00 1.50

5

高继业

320.00 5.00 24

姚向阳

96.00 1.50

6

李敏

320.00 5.00 25

殷祥

96.00 1.50

7

管怀兵

224.00 3.50 26

虞建东

96.00 1.50

8

缪斌

115.20 1.80 27

张海兵

96.00 1.50

9

陈兵

96.00 1.50 28

周建荣

96.00 1.50

10

郭金煌

96.00 1.50 29

黄小冬

89.60 1.40

11

李金荣

96.00 1.50 30

赵进

76.80 1.20

12

钱红林

96.00 1.50 31

桑煦阳

64.00 1.00

13

邵海泉

96.00 1.50 32

徐锋

64.00 1.00

14

沈加斌

96.00 1.50 33

张彪

64.00 1.00

15

沈建

96.00 1.50 34

顾建宗

32.00 0.50

16

石祚成

96.00 1.50 35

谢海军

32.00 0.50

17

王浩

96.00 1.50 36

朱建军

32.00 0.50

18

王美琴

96.00 1.50 37

邓潭

16.00 0.25

19

吴平

96.00 1.50 38

郑晓兵

16.00 0.25

合计

6,400.00 100.00

（二）2007年增资

2007年12月25日，经公司200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发起人股东缪斌以货币资金增资20万元，每股作价1元。本次

增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增至6,420万元，总股本增至6,420万股。

（三）201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2010年5月11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0]508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180万股，发行价格为25.80

元/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0]163号文同意，公司股票于2010年5月25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简称“九九久” ，

股票代码“002411” 。2010年6月24日，公司在江苏省南通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由6,420万元变更为8,600万

元，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控股）” 。

（四）2010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10年9月13日，经公司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转增5股。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8,600万股增至12,900万股。

（五）2011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11年5月15日，经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转增8股。

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2,900万股增至23,220万股。

（六）2013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13年5月7日，经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转增5股。

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3,220万股增至34,830万股。

三、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股）

1

周新基

18.82 65,559,513 65,419,635

2

上海力元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93 10,204,222 0

3

杨德新

2.86 9,948,000 4,974,000

4

高继业

2.74 9,550,000 7,470,000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申万菱信新经

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6 7,511,842 0

6

秦宝林

1.59 5,532,189 4,432,189

7

王邦明

1.58 5,500,000 0

8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云信成长

2013-5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29 4,507,293 0

9

李敏

1.08 3,769,178 0

10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0.93 3,226,054 0

合计

35.98 125,308,291 82,295,824

四、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一）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公司最近三年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周新基，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未发生变动。

公司自设立以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周新基，设立至今控股权未发生变动。

（二）上市公司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公司最近三年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五、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九九久是一家以医药中间体、农药中间体和新能源、新材料产品研发、加工和生产为一体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公

司各产品按行业可分为精细化工（医药中间体、农药中间体）板块和新能源、新材料板块两大类，其中精细化工板块的药物中间体产

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

六、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以下财务数据均经上会事务所审计；因上市公司2014年度会计政策变更，2012年

度和2013年度相关数据亦经追溯调整）：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资产总额

156,160.53 133,545.31 119,916.47

负债总额

67,210.47 46,600.92 34,164.74

所有者权益合计

88,950.06 86,944.39 85,751.7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86,020.66 84,179.88 82,582.35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106,027.36 89,468.84 100,976.99

营业利润

2,485.26 665.00 5,965.48

利润总额

3,475.73 2,969.90 7,376.41

净利润

3,004.66 2,405.60 6,276.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839.76 2,688.71 6,159.92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34.17 10,200.13 1,547.6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84.39 -24,014.66 -21,716.4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90.45 1,628.74 10,684.7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699.16 -12,233.21 -9,475.07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流动比率

1.12 1.28 2.24

速动比率

0.94 1.01 1.99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

）

43.04 34.90 28.4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

）

36.97 26.84 20.99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47 2.42 3.56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5.10 5.54 8.08

存货周转率（次）

7.43 7.23 10.38

综合毛利率（

%

）

17.59 18.13 17.99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元）

-0.27 0.29 0.07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25 -0.35 -0.41

基本每股收益（元）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0.08 0.08 0.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0.06 0.02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3.33 3.23 7.7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2.37 0.89 6.22

注：除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外，上述财务指标均以合并报表口径进行计算。

七、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周新基。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关系

周新基持有公司18.82%的股权，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二）公司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周新基持有公司18.82%的股权，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周新基简历如下：

周新基，男，1964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注册会计师。最近五年历任江苏九

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南通市天时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南通

市天时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南通永富化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福洹纺织实业江苏有限公司董事，如东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第四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陕西必康的全体股东，即新沂必康、陕西北度、阳光融汇、华夏人寿、上海萃竹及深创投。新

沂必康为陕西必康的控股股东，李宗松为陕西必康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陕西必康的股权结构如下：

（上接B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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